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和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西藏

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属董事会第四

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暨子公司向孙公司增资的议

案》进行了审查,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现就议案所涉及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

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对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西藏高争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以及西藏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向日喀则市高争商混有限责

任公司Ι曾资以实施募投项 目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公司进行产业布

局,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

利影响。该项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以及决策程序等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同意公司本次增资事项。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逯一新 罗会远 黄智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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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π艾,仪为 《内臌人路股份仃限公 ·l独t重事’l第五属童事公第卩H十

t次会议相大议案的独氵意见》的签群页 )

独立赉擎 :

逮一新 罗氽运 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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